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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火車站攤位承租案 

第  號攤位租賃契約 

立契約書人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間，

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租賃標的物之標示：詳公告申請表  

第二條   設施及用途： 

行動遊客服務站攤位共 1處，提供： 

1、餐飲或農特產品。 

2、遊客旅遊諮詢。 

3、緊急事故通報。  

第三條   本契約為定期租賃契約。自民國  113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月  日止，計 3年期。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  

  租金每年新臺幣      元整，乙方應於租約起算日後 7日內自動向甲方

一次繳清，隔年租金須於 114年  月  日前繳清。期間內如正常情況下

申請退租，租金依比例歸還，否則全數沒收。 

第四條   租賃標的物如因更正、分割或重測等，致標示有變更時，應將變更登

記之結果記載於契約。  

第五條   乙方逾期繳納租金時，視為放棄攤位承租權。 

第六條   乙方使用租賃標的物，應受下列限制： 

（一）不得作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以外之使用。 

（二）乙方應自行使用，不得擅自將租賃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轉租、

分租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三）乙方不得設置任何違法固定物或建物。 

（四）乙方不得以本契約作為設定質權或其他使用。 

（五）乙方應保持承租範圍環境整潔，並維護周遭街道共享桌椅及高

腳吧檯桌椅整潔，且不得產生任何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附近

居民生活環境，如構成危害或違法情事，乙方應自行負責處理並

負損害賠償責任。 

（六）乙方有違反前項第一、二款情事者，甲方得不經催告立即終止

契約，收回租賃標的物。 

第七條   乙方因使用或管理租賃標的物不當，或違反本契約規定，致損害人民

生命、身體或財產，導致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向乙方求償。  

第八條   第十條租賃標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乙方不

得要求任何補償及其他異議。 

（一）政府因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時。 



2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有收回必要時。 

（三）甲方因開發利用或另有使用計畫有收回必要時。 

（四）乙方違反本契約，未於甲方通知之期限內改善；或於本契約有

效期內，同一違規行為，於當年度內累計達 3 次(含) 以上時。 

（五）乙方申請退租時。 

（六）其他合於民法或相關法令規定，得予終止契約者。 

第九條   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不繳違約金、賠償金或不履行本契約時，得通知

乙方給付，乙方應付賠償之完全責任。 

第十條   為避免爭議，雙方所為之意思表示，均應以本契約所載地址為準，地

址如有更異時應即書面通知對方，否則對方所為之意思表示，縱因郵

件未達或遭退件，悉以第 1 次郵寄日期為合法送達日期，並生效力。 

乙方之住址、電話有變更時，應由乙方通知甲方記載於「變更記事」

欄。 

第十一條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   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之翌日，乙方應即遷離，將租賃標的物恢復原

狀或經甲方同意之狀態，並會同甲方點交無誤後，交還甲方。乙方遷

離時若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應視為拋棄其所有權，逕由甲方處理，

乙方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乙方租期屆滿逾期不交還租賃標的物或乙方欠繳租金、違約金、賠償

金或乙方其他應履行事項等費用，應逕受強制執行。連帶保證人對於

乙方欠繳租金、違約金、賠償金或乙方其他應履行事項等費用亦應逕

受強制執行。強制執行費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契約一式 3份，甲方留存 2份與乙方執 1份。 

第十四條   特約事項： 

（一）乙方應自行履行契約，不得將契約部份或全部轉讓予他人。 

（二）乙方營業事項，除契約第二條所規定之經營項目外，其它一律

禁止。 

（三）乙方應隨時檢查及維護所經營之區域周邊之環境，垃圾應自行

或雇請清潔公司處理，甲方並得隨時派員督導查核。 

（四）乙方於颱風來臨時，颱風警報發生起至警報解除或局部豪雨，

有危遊客安全時應暫停營業，以維遊客安全。 

（五）販售地點應清楚標示營業項目及價格。 

（六）乙方對消費之遊客任何申訴應立即處理。 

（七）應接受甲方及考委會之管理督導。  

（八）營業所需之一切生財器具等應設於使用範圍內，並擺設整齊，

不得隨意設置或有逾越使用範圍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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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應隨時維持使用場地之整潔，乙方及其服務人員應保持儀容整

潔，並確實注意販售商品之衛生及新鮮，以保障遊客食用安全。

每日營業結束後垃圾不得任意拋棄，應予清理，並自行攜出園

區，使用地點不得留置任何物品。 

（十）乙方販售商品應確實公開標價，不得強行推銷或任意抬高物價

並以顧客至上原則，嚴禁與遊客發生爭執事件。 

（十一）營業所生之一切稅捐及水電設施（含水電費等）由乙方自行

負責。 

（十二）乙方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設立稅籍登記及繳納營

業稅。 

（十三）乙方未依第一至十二款等規定提供所列服務，經甲方通知限

期改善，乙方仍不予以改善者達三次，甲方得處乙方違約金

每次新臺幣一千元整，並得連續處罰之。 

（十四）租賃標的物及其周邊環境衛生、環保事務等由乙方負責管理

維護，並負擔相關費用，若因管理或維護不當，受環保或衛

生等主管機關罰緩者，由乙方自行負擔，如因此致甲方連帶

受罰者，甲方罰緩仍由乙方全額負擔。 

（十五）受政府主管機關告發違規使用，必須改善或限期停止使用，

而未於期限改善或停止使用時，本租約自該限期屆滿翌日起，

以重大違約終止，乙方應即返還租賃標的物，並不受租賃期

限之保障。如乙方繼續違規使用致甲方連帶受罰者，其罰鍰

由乙方全額負擔。 

第十五條    其它 

（一）乙方在契約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維護租賃標的物完整。 

（二）乙方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時，悉由乙方負擔一切損壞賠償及相 

關法律責任。 

（三）乙方生財器具等自有設施應自負保管責任，受人為或天然災害

致遺失時，其損失由乙方自行負責。 

（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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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人： 

承租人(乙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附正反面影本 1 份)： 

出生年月日： 

住址： 

電話： 

 

 

 

 

出租機關(甲方)：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代表人：鄉長 王重仁 

住 址：台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民權路 58號 

電 話：089-78130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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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請附在合約後面） 
 

變   更   記   事 （本欄由出租機關填寫） 

 
項 次 

 
日  期 

 
內 容 

 
備 註 

    

    

    

    

    

    

    

    

    

    

    

    

    

    

    

    

 


